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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商事登记中公权定位与私权保护问题研究》内容有：绪论、一、问题产生的缘由、二、商事登
记基础概念之厘清、第一章商事登记中公权力运用的历史考察、第一节国外商事登记的历史考察、一
、早期的商事登记制度、二、近现代商事登记制度、第二节我国商事登记的历史考察、一、中国早期
的商事登记、二、明清时期的商事登记制度、三、新中国成立后的商事登记制度、第三节商事登记功
能的流变与商事登记的权力运用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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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王妍，女，1964年生，教授，法学博士。
1985年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毕业，1988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。
现为黑龙江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科带头人，硕士研究生导师，经济法教研室主任，中国法学会经济法
研究会理事，中国法学会银行法研究会理事，黑龙江省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，哈尔滨市人大常
委会地方立法咨询专家。
主要研究方向：经济法、企业与公司法，近年来在《中国法学》、《法学》、《法制与社会发展》、
《政法论坛》、《比较法研究》等杂志发表论文70余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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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目录

绪论一、问题产生的缘由二、商事登记基础概念之厘清第一章 商事登记中公权力运用的历史考察第一
节 国外商事登记的历史考察一、早期的商事登记制度二、近现代商事登记制度第二节 我国商事登记
的历史考察一、中国早期的商事登记二、明清时期的商事登记制度三、新中国成立后的商事登记制度
第三节 商事登记功能的流变与商事登记的权力运用一、早期商事“登记”的昭示功能——一种游离于
国家权力之外的商事登记二、商人行会登记的规范功能——一种对自发秩序进行经典阐释的商事登记
三、资本主义时期商事登记的管理功能——一种“国家之手”渐进渗入的商事登记四、现代商事登记
的服务功能——一种符合经济自由主义较高境界的商事登记五、我国商事登记制度与西方商事登记制
度在国家权力运用方面的差异第二章 商事登记制度及其制度价值第一节 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制度及
制度价值一、制度与制度价值的经济学经典阐释二、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的哲学省思三、商事登记制
度价值检视第二节 商事登记制度的效率价值与国家公权力运用一、商事登记制度效率价值的内蕴及体
现二、商事登记过程中国家权力运用对效率产生的影响第三节 商事登记制度的安全价值与国家公权力
运用一、商事登记安全价值——“陌生人社会”的信赖要求二、商事登记对交易安全的促进与保障三
、国家权力运用于商事登记领域对交易安全产生的影响第三章 我国现行商事登记中公权力的暗含及运
用第一节 商事登记行政许可性质的公权力指向一、我国现行商事登记的法定性质——行政许可二、行
政许可的本质及法理表达三、商事登记行政许可的后果——自由经营权被普遍禁止的逻辑推导第二节 
自由经营权——一种私权的权利证成及本质探究一、关于权利二、对自由经营权的认识与揭示三、自
由经营权的权利背离——国家本位主义营业观四、个人享有自由经营权的必要性及权利内涵⋯⋯第四
章 我国现行商事登记审查制度——公权力的淡出及遗患第五章 我国商事登记的效力——私权保护的
弱化及困境第六章 商事登记中私权保护的制度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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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三、商事登记行政许可的后果——自由经营权被普遍禁止的逻辑推导　　商事登记在我国属于行
政许可，这一点由于《行政许可法》的规定而变得确定无疑，对与错任由理论界见仁见智去评说。
本书以《行政许可法》的这一规定为出发点，来推导如果商事登记属于行政许可，其所暗含的理论蕴
意和实践后果。
　　无论是“赋权说”、“解禁说”还是“折中说”，行政许可推理演进的理路可以归纳为两种：一
种是权利的赋予，一种是禁止的解除。
前者的逻辑指向是：对于许可事项，被许可人在得到许可之前是没有权利的，当然也不存在权利被普
遍禁止然后再解除禁止的问题，而是通过行政许可，申请人获得该项权利；后者的逻辑推理进路是：
对许可事项法律上事先已经作出限制，对未经许可者禁止其从事该限制性活动，即没有经过行政主管
机关审查，任何个人和单位均不得从事许可所指向的活动。
　　“赋权说”在我国理论界基本上已经被否定，因为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以及与其同样日新月异的中
国法治的进步，无论是普通的民事主体，还是享有行政权力的国家行政机关，都已经明确认识到公民
的权利来自于宪法和法律，而不能来自于行政机关的“恩惠”或“赋予”。
通过商事登记，将原本没有的权利“赋予”民事主体，这在法理上无论如何是不能成立的。
人类社会权利的形成与存在形式是非常复杂的，无论是“天赋人权”还是“社会契约论”，在勾划人
类权力和权利问题时，都是极其慎重的，但无论哪一种理论，行政机关作为执行法律法规的机关，无
权赋予特定人以法律规定以外的权利，这一点是肯定的。
　　由于作为“赋权说”的行政许可不具有法理依据，本书将不再讨论，下面只分析作为“禁止解除
”意义上的行政许可。
如果将行政许可理解为“禁止的解除”，那么，行政许可中公权力的暗含和运用就更加一目了然、昭
然若揭了。
行政许可如果意味着“解除禁止”，其蕴含的必然逻辑是：首先，设置普遍性的禁止义务，这是行政
许可的前提，是第一次权力运用；其次，在普遍禁止的基础上再进行禁止的解除或权利的赋予。
　　⋯⋯

Page 5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商事登记中公权定位与私权保护问题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Page 6


